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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辽宁省各高校学生
分期分批、错时错峰陆续返校，部分
高校要求“学生需按学校批次返校，
不得提前返校”的原则进行返校。

【东北大学】

本科生返校时间为 3 月 6 日-7
日 。 本 科 生 在 接 到 返 校 通 知 后 ，
2017、2018 级本科生（包括建筑学院
2016 级 本 科 生）于 3 月 6 日 ，2019、
2020级本科生于3月7日返校。全体
本科生原则上不得提前返校。

研究生返校时间为 3 月 4 日-5
日。确有重要科研任务需提前返校的
研究生，应提出申请，经辅导员、导师
和学院批准，研究生院备案后，可在3
月4日前返校。春季学期注册时间为
3月5日-7日，3月8日正式开始上课。

【沈阳农业大学】

3 月 1 日开始采取线上方式开展
教学活动，3月6日至7日学生分批次
错时错峰有序返校，3月8日（星期一）
全部恢复线下授课。返校具体时间、
安排和要求由学生处、研究生院负责
通知每位学生，全体离校学生未接到
学校通知前原则上不得提前返校。

研究生返校时间为3月6日（星期
六）；本科生返校时间为3月7日（星期日）。

【沈阳药科大学】

2 月 20-25 日，博士研究生、2018
级和 2019 级硕士研究生、2020 级临
床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经学院和导
师批准可以返校；3月4-5日，其余研
究生返校。

3 月 6-7 日，全体本科生返校。
学生原则上不提前返校，如有特殊情
况需提前返校，可向所在学院提交申

请，经批准后方可返校。

【沈阳工程学院】

学校定于3月1日开学。3月1日
起学生正式线上授课。3月8日起，学
生返校后线下正常授课，重点管控地
区及其他原因未返校学生继续进行线
上授课。学生返校当天线上授课暂
停，当日课程由任课教师自行补课。

3月5日（周五）上午：全体硕士研究
生，2017级本科学生返校。3月5日（周
五）下午：2018级本科、专科学生返校。3

月6日（周六）上午：2019级本科、专科、
专升本学生返校。3月6日（周六）下午：
2020级本科、专科、专升本学生返校。

目前仍在境内的来华留学生春
季开学返校工作与国内学生同步进
行。在境外的来华留学生在未接到
学校正式返校通知前不得提前返校。

【沈阳工业大学】

自 3 月 1 日起执行正常教学计
划，进行两周的网上教学。3 月 12
日开始分三批组织学生返校，3 月
12 日全体研究生、2017 级本科生返
校，3 月 13 日 2018 级、2019 级本科生
返校，3 月 14 日 2020 级本科生返校。

【沈阳师范大学】

3月5-7日返校，8日正式上课。

【沈阳建筑大学】

3月8日开学。

【沈阳大学】

教师已经上班，学生在 3月 5日、
6日、7日分三批返校。

【沈阳化工大学】

3月7日开学。

【中国医科大学】

3月11日教师上班，3月13日、14
日学生返校，15日正式上课。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3月3日报到，下周二正式上课。

【大连理工大学】

3 月 1 日正式上课（线上教学，暂
定线上教学两周）。

3月1日-7日错时错峰返校，具体
安排为：3月1日-3日，大连市学生（包括
本科生和研究生，下同）返校；3月4日-5
日，辽宁省内（非大连市）学生返校。

3月6日-7日，省外学生返校。

【大连海洋大学】

分批错峰，学生3月6-7日返校。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胡月梅

胡婷婷 王月宏 闫柳

辽宁各高校实行分期分批返校
部分学校采取先线上后线下授课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报
道 日前，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自 2021 年 3
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进一步完
善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工作。

《办法》进一步简化了企业简易
注销登记申请材料。申请简易注销
登记的市场主体，只需提交《申请书》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
委托书》《承诺书》和营业执照正、副
本即可申请办理注销登记。

此外，《办法》进一步拓展了企
业简易注销登记适用范围；进一步
压 缩 了 企 业 简 易 注 销 登 记 公 告 时
间；确定了建立企业简易注销容错
机制；进一步完善了企业注销网上
服务功能。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报道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持有身
份证、介绍信等合法证明，拟可以利
用已开放的城建档案。

日前，《沈阳市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条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涉及城市档案管理、保护利用、
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

该条例所称城市建设档案（以
下简称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
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
字、图纸、图表、声像等纸质、电子
文件和其他载体形式的历史记录。

在城市档案保护利用方面，条
例提出七条具体内容。包括城建档
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保管制
度，配置适宜安全保存档案的专门
库房，配备恒温、恒湿、防盗、防火、
防虫、防磁、防尘、防有害生物和防
污染等必要设施，确保城建档案的

安全。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发现本单位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
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发现城建档案损毁、信息泄露等情
形的应当及时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报告；发现破损或变质的城建档案
应当及时抢救和修复。城建档案管
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
社会公开馆藏档案结构、案卷目录
信息，方便社会公众利用。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持有身份证、介绍信
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开放的城
建档案等内容。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也提出了六
条具体内容，包括建档案管理机构
应当积极推进电子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建设，与办公自动化系统、业务系
统等相互衔接，保证接收进馆的电
子档案来源可靠、程序规范、要素合
规。统筹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推
进数字档案馆建设等。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张阿春报
道 即日起至4月底，沈阳实施生态环境
保护“百日攻坚”行动，启动33个重点攻
坚任务，计划实现4月底实现PM2.5累
计浓度同比改善12.3% 、15个国考断面
和5个省考断面达到考核标准要求。

4月底沈阳要确保完成
这6项生态环境目标

环境空气方面，力争前 4 个月
PM2.5累计浓度低于57微克/立方米，
即同比改善12.3%以上。

水环境方面，15 个国考断面和 5
个省考断面达到考核标准要求，进一
步提升优良水体比例；全市地级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100%。

土壤和地下水环境方面，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地下水
Ⅴ类水比例不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
碳排放量完成省考指标要求。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方面，危险废物
安全处置率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率
均达到100%。环境风险管控方面，不发
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和辐射安全事故；
环境信访重复投诉率同比下降10%。

初步完成碳达峰
行动方案编制大纲

33项目重点攻坚任务中，碳达峰

工作是重大工程之一。沈阳将制定沈
阳市碳配额分配方案；启动沈阳市重
点排放企业 2020 年碳核查及核查结
果核证；3 月底前完成重点排放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编制；初步完成碳
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大纲，确定沈阳市
碳达峰目标及重点任务。

“3+5”区域
重点管控PM2.5

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沈阳将建
立“3+5”区域重点管控格局，即浑南
区南部、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平区北部
3个省级重点区域，苏家屯区西北部、
经开区化工园、铁西区西部、沈河区中
部、皇姑区中部5个市级重点区域。2
月中旬前完成重点区域内污染源清单
排查；2 月底前制发大气重点区域整
治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整改措施和整
改目标。此外还将加强重污染天气应
对管控，严控秸秆焚烧，实施VOCS夏
病冬治，强化机动车治理。

6月底完成
排污口整治并建档

33 项目重点攻坚任务中，有 5 项
涉及水污染防治攻坚。其中，加大入
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力度。4月中旬完
成全市排污口溯源和规范化整治工
作，4 月底完成全市重点排污口建档

工作，6 月底基本完成排污口规范整
治工作。此外，还将完善水污染治理
机制，强化常态化管控，实施6个重点
河段达标攻坚，推动污水处理厂冬季
稳达标促增效。

3月建成沈阳市土壤环境
质量信息化管理平台

今年 3 月，沈阳市将建成土壤环
境质量信息化管理平台，4 月份开展
管理平台试运行。该平台将整合重点
行业企业、农用地土壤污染调查等数
据信息，还将录入土壤环境质量、社会
经济、自然资源、土地利用等数据。在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方面，沈阳还
将加强土壤污染重点单位源头管控，
严格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加强重点行
业企业用地调查成果应用，加强土壤
污染调查第三方从业管理等。

8个地级水源
每月开展一次预警监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方面，除
了加强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置和医疗废
水环境监管之外，还将从2月份开始，
连续三个月，对沈阳市 8 个地级水源
每月开展一次预警监测、例行监测、加
密监测，并对“余氯”指标实施监测；对
沈阳市县级柳河水源实施一次加密监
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胡月梅
报道 日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联合印发《辽宁省清理规范城
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
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
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
业收费，降低城镇经济社会运行基
础成本。

据悉，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
收费项目自今年3月1日起全部取消。

严禁政府部门、相关机构对供水
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
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或用户自
愿委托相关机构对计量装置进行检
定的，按照“谁委托、谁付费”原则，检
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但计量装置经
检定确有问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承担检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户
更换合格的计量装置。严禁向用户
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何
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
禁向用户加收额外费用。

《实施方案》规定，以上收费项
目，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自今
年3月1日起全部取消。

城镇老旧小区水电气暖改造工
程费用，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
筹、用户出资等方式筹措。市、县政
府已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以入网费、
集中管网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名
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入的，
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价格、建立健
全补贴机制逐步取消，最迟取消时
间为2025年底。

沈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百日攻坚”行动

4月底前实现PM2.5
累计浓度同比改善12.3%

公民持身份证
将能利用已开放的城建档案

我省严禁向用户收取
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

我省开展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

我省高校学生实行分期分批返校，校方已做好准备。 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